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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围绕《行政强制法》的实施、《行政诉讼法》
的修改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问题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对于《行政强

制法》的实施,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的具体审查、代履

行、违法建设的强制拆除等问题。 会议还主要讨论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等《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的重大问题。 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以及农村集体

土地征收中的强制执行、公共利益的界定、补偿机制的完善等问题也是会议的热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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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2012 年学术年

会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 本次

年会由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主办,河海大

学法学院和苏州大学法学院承办。
来自省内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法院、检察院、

政府法制办和律师事务所的 130 余位从事行政法学

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

共收到学术论文 87 篇。 与会者围绕“行政强制法

实施相关问题冶、“行政诉讼法修改相关问题冶以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问题冶等当前行

政法学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热烈的交

流。 现将会议提交论文和讨论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行政强制法实施相关问题

作为我国行政法治之路上又一部里程碑性质的

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以下简

称《行政强制法》)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这

对于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无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积极

意义。 因此,《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可谓是 2012 年

最具代表性的行政法事件,如何正确地解释和适用

《行政强制法》的具体规定,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

所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

行政强制执行应采用何种模式,直接涉及行政

与司法之间的权力配置,是《行政强制法》制定和实

施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也是与会代表特别是审判工

作者集中关注的问题。 多数代表结合自身的工作实

际,倾向于采用“裁执分离冶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例如,来自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何薇认为,《行政

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作出了“以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辅冶的

框架式设计。 这种以司法执行为主的双轨制模式,
虽然更有助于促进程序公正和保障公民权利,但是

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会带来执行效率不高和司法

公信受损等问题。 因此,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执行

方式应采用“裁执分离冶模式,也就是“法院审查、政
府实施冶的强制执行模式。[1] 来自苏州市沧浪区人

民法院的金丽婷也主张,相对于司法主导型的行政

强制执行模式,行政主导模式下的裁执分离制度更

具有功能优势。[2]

对于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的具体审查问题,
与会代表也多有论及。 来自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的朱静就《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行政强

制执行案件听证制度,建议一是明确听证组织的形

式,确立合议庭听证与主审法官独任听证相结合的

原则:二是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确立案卷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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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三是运用利益衡量原则对“兜底条款冶进行

价值判断:四是对不准予强制执行裁定书应注意说

明理由。[3]来自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朱建新和朱

嵘则提出了“执行诉讼制度冶的概念,认为非诉行政

执行制度今后的功能定位,应将重点从借助法院的

力量实现行政决定,转向通过强制执行前的司法审

查,防止违法的行政行为进入强制执行,同时兼顾对

合法的行政行为强制执行的效率。 因此其核心问

题,在于非诉行政执行的审查程序向诉讼程序靠拢,
即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诉讼化改造。[4]

代履行是行政强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围绕此

问题提交多篇会议论文。 来自常州市政府法制办的

周智夏和刘志军认为,应将行政机关排除在代履行

的实施主体之外,把主体的独立性、技术的专业性和

独立的责任承担能力作为选择代履行人的标准,并
提出行政机关与代履行人是私法上的承揽合同关

系。[5]来自江苏大学文法学院的邹焕聪探讨了行政

强制中的“私代履行人冶问题,他认为“私代履行人冶
并不能独立行使公权力,没有被转移行政强制执行

权,也不需自己独立承担责任,却要在行政机关的监

督下进行活动,因此应被定位为行政助手。 在此基

础上,再对“私代履行人冶的条件、职责、义务和权

利、代履行的费用、诉讼途径以及法律责任等进行相

应的规范。[6]

违法建设的强制拆除,是行政强制中备受关注

的一个具体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

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统称为违法建设)的强

制拆除作出了具体规定。 来自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赵雪雁认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行为应被定

性为行政处罚,而拆除违法建设属于排除妨碍、恢复

原状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代

履行条款,但也存在例外。 《行政强制法》施行后,
行政机关不能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违法建设,
而是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7] 对于强制拆违的

程序,来自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孙聂娟认为,强制

拆除必须以严重违反规划为条件;以限期拆除决定

为前提;事先经过催告和公告程序;由有权机关决定

和执行;应坚持协调,不适用代履行。[8]

此外,围绕《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与会代表提

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例如,来自南京市政府法制

办的翁宁结合南京市行政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强

制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建议制订全

市统一的《行政强制法》相关格式文书,建立重大行

政强制决定备案审查制度并纳入依法行政考核指标

体系,实行《行政强制法》财政专项经费保障机制,
等等。[9]

二、行政诉讼法修改相关问题

经过二十余年的司法实践,我国《行政诉讼法》
日渐显露出诸多结构性缺陷和深层次矛盾,这些缺

陷仅靠司法解释已经无法彻底解决,《行政诉讼法》
的“大修冶已迫在眉睫。 这使得《行政诉讼法》的修

改成为行政法学界近年来“热度冶居高不下的论题。
围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相

关问题: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有代表认为应当在行政诉

讼中明确确立调解制度。 来自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

院的蒋新建认为,在我国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建构过

程中,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政府、和谐

社会的必然要求。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比较优势在

于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专业性、彻底性和终结性,能
够优化行政管理,有利于促进行政主体从压制型向

回应型行政模式的转变。[10]来自江苏博事达律师事

务所的刘能斌建议修改《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加
入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原则和程序等内容。
具体来说,可调解范围限定在行政许可、行政确认、
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以及行政主体依据自

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其他案件范围内。
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 调解协议

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第三

人利益。[11]此外,来自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徐沐

阳建议将经济法领域内用以在特殊销售模式下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冷静期冶制度引入行政诉讼调

解制度中来,构建行政诉讼调解中的“冷静期冶制

度,赋予相对人在签订调解协议之前的特定时间段

内无条件撤回已经做出的接受调解方案的意思表示

而不承担任何不利后果的权利。[12]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来自苏州大学法学院

的章志远认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

诉制度的运作尚存在运动化、形式化和庸俗化的误

区。 为了保障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有效实施,
应当坚持三步走的渐进式制度运行模式:第一步,
“借力冶地方人大常委会出台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

诉的规范性文件;第二步,由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

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专项司法解释;第三步,以
现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契机,对行政首长出庭

应诉作出明确规定。 此外还应建立法院裁量首长出

庭案件机制、庭审表现主审法官评价机制、出庭率与

庭审表现公开机制这三项保障机制。[13]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及其例外。 来自河海大学法

学院的邢鸿飞和孙海涛指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
定了公民可以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救济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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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抉择。 一些学者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主张

我国应适用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以更好地促进行政

救济功能的实现与公民权利的维护。 然而,穷尽行

政救济原则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会丧失必要性,也即

产生了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例外。 在充分考虑我国

国情的基础上,借鉴美国的经验,在修订法律确立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冶的同时,也应将穷尽行政救济

原则的例外情形纳入立法,进而完善行政救济与行

政诉讼适用的顺序,切实实现民权保护与节约行政

资源的双重目标。[14]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 来自南京市人民检察

院的孙道林和李田红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指出我

国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在于:立法

衔接不畅导致监督范围狭窄、监督手段单一;监督程

序过于原则导致检法两家各自解释规则的冲突;没
有规定检察机关的提起公诉权和参与诉讼权。 完善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一是将行政诉讼事后监督

扩展为全程监督,不仅包括《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

条规定的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监督,
还要将受理、立案、诉讼过程、执行等环节纳入行政

检察监督的范围;二是拓宽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

的范围,将行政调解、终局性裁定、诉中行政机关的

违法行为纳入检察机关行政监督的范围;三是明确

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的监督方式,除抗诉以外增

加规定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这三

种方式;四是将行政公益诉讼写入宪法和相关法

律。[15]

此外,相关的议题还包括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
政诉讼当事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冲突、行政

合同诉讼案件、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等问题,在此不再

一一赘述。

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拆迁冶所引发的

矛盾冲突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和补偿条例》施行近两年来,其实施状况一直

备受关注;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的问题,也一直是行

政法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中的焦点问题。
房屋征收决定的强制执行问题,可谓是焦点中

的焦点。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

十八条规定“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

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冶,意欲取消行政

机关强制搬迁的权力。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

又规定“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冶。 对此,与会代表大多认同最高人民法院

2012 年 4 月 9 日《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九条所确立的“裁执分离冶模式。 来自南京市

玄武区人民法院的武圣祥认为,“裁执分离冶是房屋

征收补偿领域有中国特色的非诉强制执行制度,亦
即“以行政机关组织实施为原则,以人民法院执行

为例外冶。[16]来自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

沈征宇也支持由行政机关实施执行的裁执分离模

式,但是认为裁执分离并不意味着法院放弃对行政

行为的制约和监督,对于准予执行的行政征收补偿

决定,人民法院还是应该对行政机关强制搬迁行为

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严禁行政机关采取暴力、威胁或

者违反规定断电、断水、断路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

人搬迁,确保强制搬迁在法律框架内实施,最大限度

地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17]

公共利益的界定,是房屋征收中的关键问题。
相对于旧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制度上明确了公共利益

才是唯一的征收目的,并且给予公共利益明确界定。
来自苏州大学法学院的陈铭聪和张慰认为,我国土

地征收争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共利益的内涵为

何,而是在征收过程中是否有一套客观公正的程序

机制,来保证征收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征收的

发动必须符合“法律冶保留原则,公共利益的判断必

须符合比例原则,征收程序必须严格依照正当法律

程序,征收产生争议必须交由司法审查。[18]

如何有效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是与会代

表关注的重中之重。 来自东南大学法学院的顾大松

提出要在房屋征收中引入土地发展权的概念。 他认

为现有的以被征收房屋财产属性确定征收补偿的机

制存在着诸多不足,而在征收实践也出现了向被征

收人分配土地发展权益的积极探索,如“城中村冶的
城市房屋拆迁模式、旧城改造中的“溢价补偿冶模式

等。 因此有必要构建我国房屋征收土地发展权益补

偿制度。[19]

与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对应的另

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和补偿。
虽然“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冶尚未出台,学者

们还是纷纷提出了各自建设性的见解和建议。 来自

苏州大学法学院的王克稳重点论述了我国集体土地

征收中的被征收人概念,他指出被征收人除了土地

所有权人之外,还包括其他一切对该土地享有权益、
且因土地征收而蒙受损失之人。 土地征收立法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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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被征收人主体资格时,应当仔细甄别并清晰区分

各种不同形态的权利人以使各不同形态的权利人都

能获得与其权利损失相对应的补偿及其他权利。[20]

来自苏州市政府法制办的黄涧秋等提出了完善我国

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建议,即转变政府在土地征收

中的职能和定位,逐步扩大补偿的范围,进一步明确

和细化集体土地征收程序,参照城市土地市场价格

来适当提高补偿的标准。[21]来自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张婉丽从保护被征收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介
绍了徐州市行政审判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纠纷的处

理原则和做法,即以撤销或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为先

导,促使政府对失地农民给予合理补偿;对征收后纳

入城市规划区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按照

城市房屋拆迁标准;对因政府原因建造但未获两证

的房屋拆迁按照城镇合法房屋予以赔偿。[22] 来自常

州工学院的黄建文主张以股份制重构农村集体土地

征收补偿制度,农民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由
公司统一对集体土地经营管理,变农民为股东,由农

民参与分红,解决农民因集体土地征收而引起的发

展利益损失。[23]来自海门市政府法制办的王思健则

提出了建立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地上房屋补偿机制

的构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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